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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學習重點

1. 平等權的概念。
2. 平等權的審查。
3. 平等權的類型。
4. 大法官解釋。

本章大綱

一、平等權的限制

二、平等權類型

(一) 平等權

(一) 男女平等

(二) 宗教平等

(三) 種族平等

(四) 階級平等

(五) 黨派平等

(六) 社會福利政策

平
等
權

(二) 平等權的種類

(三) 平等權的內涵

(四) 平等權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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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教學區

一、平等權的限制
(一) 平等權

在保障人權的浪潮之下，民主國家的憲法均將人民的平等權入

憲，其中規定最早、最為完整者為 1919 年的德國威瑪憲法，威
瑪憲法除了對平等原則的宣示外，尚進一步對弱勢團體給予特別

保護。其後各國憲法紛紛仿效，我國憲法第 7 條有平等的一般性
規定，第 5 條有民族平等之規定，第 159 條有教育機會平等之規
定。在今日，平等權可謂是人民各種基本權利的前提，沒有平等

權，其他的人權就顯得無意義，因此，平等權規定在我國憲法第

二章「人民之權利義務」第 1 條中。平等原則不僅拘束司法、行
政機關，也拘束社會政策之立法。

(二) 平等權的種類
我國憲法第  7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
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共計五種平等權。憲法

第 7 條是例示規定，因為與平等有關的判斷要件不可能僅止於此
五者。故除了這五類之外，其他議題也都必須符合平等原則。不

過憲法特別例示的，就必須特別保障，為特別平等；而為例示的

其他議題，則為一般性的平等。

(三) 平等權的內涵
所謂的平等，並非齊頭式的「形式平等」，或機械式的平等，而

強調的是「實質平等」。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係屬一種相對

的平等，其也不強調「結果平等」而要求「機會平等」。由於強

調實質平等，有時，我們會對弱勢者給予合理的優惠待遇，若從

形式平等的角度來看或許不公，但可符合實質平等的精神。

(四) 平等權的審查
在平等權的審查上，與一般的自由權不同。平等原則運作之基本

規則是相同事件，相同處理，不同事件依其特性之不同，而做不

同處理，即等則等之，不等則不等之。如同上述其所強調的是

「實質平等」。國家不得對於本質相同的事件，任意地（恣意）

不相同處理，或者本質不相同的事件，任意地（恣意）做相同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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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權的審查不是採用比例原則，而是要審查政府所為的差別待

遇，是否有合理依據，若有合理依據，即可為差別待遇。例如：

大學指定科目考試對服完兵役者予以加分，導致某大學醫學系 
100 個名額中有 50 位新生是退伍軍人，已服完兵役者作為加分的
依據，是否合理。如果有合理依據，就可以為差別待遇。但是如

果因違法而受處罰時以他人違法未受處罰為抗辯，則不符合平等

原則之運作基本規則。

經 典 試 題

(　　) 1. 下列何項不屬於我國憲法中有關平等原則之規定？
(A) 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
(B)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
上一律平等

(C) 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
(D) 國民在經濟上一律平等

(　　) 2. 下列關於平等原則的敘述，何者錯誤？
(A) 平等原則禁止公權力機關，恣意地為差別待遇
(B) 憲法所謂之「在法律上平等」，並非機械的絕對平等
(C) 平等原則只拘束司法、行政機關，而不拘束立法權
(D) 平等原則容許因實際情況之差異，為合理之差別

(　　) 3. 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有關平等權之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憲法之平等原則係指相對平等而非絕對平等
(B) 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得為差別對待
(C) 基於事物之本質得為差別對待
(D) 憲法之平等原則只在保障人民在法律形式上的平等

(　　) 4. 關於平等原則之內容，下列何者錯誤？
(A) 容許合理之差別待遇 (B) 禁止恣意
(C) 機械平等 (D) 實質平等

(　　) 5. 我國憲法第 7 條所謂「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一語，屬於何種平等？
(A) 相對的平等 (B) 絕對的平等
(C) 形式的平等 (D) 機械的平等

(　　) 6. 下列何者符合「平等原則」？
(A) 透過法律對弱者給予合理之優惠待遇
(B)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減半繳納保證金，但政黨撤回推薦者，應
全額繳納

1.(D)　2.(C)　3.(D)　4.(C)　5.(A)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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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之行使不一致時，由父行使之
(D) 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

(　　) 7. 所謂「平等者平等待之，不平等者調整待之，真正平等也」之說
法，其所強調的平等是：
(A) 絕等平等 (B) 形式平等
(C) 實質平等 (D) 機械式平等

(　　) 8. 下列何者違反平等原則？
(A) 恣意 (B) 實質公平
(C) 合理的差別待遇 (D) 不同的事實為不同之處理

(　　) 9. 下列有關平等原則的敘述，何者錯誤？
(A) 平等是民主政治的基礎
(B) 平等原則之下，不允許任何差別待遇
(C) 立法者亦受平等原則的拘束
(D) 選舉時應一人一票，且票票等值

(　　) 10. 大學指定科目考試對服完兵役者予以加分，導致某大學醫學系 
100 個名額中有 50 位新生是退伍軍人，此與下列何者有關？
(A) 學術自由 (B) 人民服兵役之義務
(C) 平等原則 (D) 財產權

(　　) 11. 關於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
(B) 禁止恣意的差別待遇
(C) 因違法而受處罰時得以他人違法未受處罰為抗辯
(D) 立法者得斟酌事物本質之差異，而為合理的不同規範

二、平等權類型
在憲法本文第二章人民之權利義務規定中，列在權利條文之首者就是

平等權。人民一切自由權利之前提是平等權。憲法第 7 條規定：「中
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

等。」共計五種平等權。這五種平等權是「列舉式」規定或是「例示

性」規定？就憲法整體解釋，我們是採取例示性規定，亦即僅是將重

要的平等權舉例說明，並不代表其他平等權不重要，其他未列舉的，

我們仍然應該注重平等。例如：在參選資格方面，若要求必須父母雙

方都是中華民國國籍，而排除父母一方是中華民國國籍者的參選資

格，這與出身有關，也應該要符合平等原則。此外，基本國策與社會

福利的推動也須遵守平等原則。

7.(C)　8.(A)　9.(B)　10.(C)　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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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典 試 題

(　　) 1. 憲法本文第二章人民之權利義務規定中，列在權利條文之首者
為：
(A) 平等權 (B) 人身自由權
(C) 表現自由 (D) 生存權

(　　) 2. 人民一切自由權利之前提是：
(A) 工作權 (B) 財產權
(C) 生存權 (D) 平等權

(　　) 3. 我國憲法第 7 條所舉述的法律上平等權包括那些層面？
(A) 宗教、種族、階級、黨派
(B) 男女、宗教、意識型態、黨派
(C) 男女、宗教、種族、階級、權力
(D) 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

(　　) 4. 下列何者並非憲法第 7 條所禁止的不平等原因？
(A) 男女（性別） (B) 階級
(C) 黨派 (D) 年齡

(　　) 5. 依憲法第 7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
級、黨派，在何方面一律平等？
(A) 政治上 (B) 經濟上
(C) 法律上 (D) 教育上

(　　) 6. 憲法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在法律
上一律平等。」其中所謂：「無分男女、宗教⋯⋯」云云，乃
係：
(A) 列舉規定 (B) 限制規定
(C) 明示規定 (D) 例示規定

(　　) 7. 下列何者可能違反平等原則？
(A) 70 歲以上之市民搭市公車免費，而其餘成年市民卻應全票
(B) 男子須服兵役
(C) 外國人入境須申請許可，本國人則否
(D)  候選人之父母及其本身皆在中華民國境內出生者，方能參選
總統；若候選人或其父母有一人不在中華民國出生者，即不
能參選總統

(　　) 8. 有關選舉事項，中華民國憲法本文除了對僑居國外之國民特別明
文加以保障者外，還對於下列那一種人之當選名額，特別明文加
以保障？
(A) 僑居國外之國民 (B) 身心障礙者
(C) 婦女 (D) 原住民族

1.(A)　2.(D)　3.(D)　4.(D)　5.(C)　6.(D)　7.(D)　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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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男女平等
憲法雖然規定男女平等，但在憲法本文中，也有一些促進婦女地

位的條文。我國憲法第 134 條：「各種選舉，應規定婦女當選名
額，其辦法以法律定之。」而立法委員選舉中，不分區立委也保

護婦女二分之一當選席次。另外，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國家
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

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1. 釋字第 365 號解釋
民法第 1089 條，關於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
致時，由父行使之規定部分，與憲法第 7 條人民無分男女在法
律上一律平等，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9 條第 5 項消除性別歧視之
意旨不符，應予檢討修正，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

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

2. 釋字第 452 號解釋
民法第 1002 條規定，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贅夫以妻之住所為
住所。但約定夫以妻之住所為住所，或妻以贅夫之住所為住所

者，從其約定。本條但書規定，雖賦予夫妻雙方約定住所之機

會，惟如夫或贅夫之妻拒絕為約定或雙方協議不成時，即須以

其一方設定之住所為住所。上開法律未能兼顧他方選擇住所及

具體個案之特殊情況，與憲法上平等及比例原則尚有未符，應

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又夫妻住

所之設定與夫妻應履行同居之義務尚有不同，住所乃決定各項

法律效力之中心地，非民法所定履行同居義務之唯一處所。夫

妻縱未設定住所，仍應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互負履行同

居之義務，要屬當然。

3. 釋字第 457 號解釋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國家應促進

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憲法第 7 條暨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定有明文。國家機關為達成公行政任務，以私法形式所為
之行為，亦應遵循上開憲法之規定。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發布之「本會各農場有眷場員就醫、就養或死亡開缺

後房舍土地處理要點」，固係基於照顧榮民及其遺眷之生活而

設，第配耕國有農場土地，為對榮民之特殊優惠措施，與一般

國民所取得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有間。受配耕榮民與國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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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係成立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配耕榮民死亡或借貸之目的

使用完畢時，主管機關原應終止契約收回耕地，俾國家資源得

合理運用。主管機關若出於照顧遺眷之特別目的，繼續使其使

用、耕作原分配房舍暨土地，則應考量眷屬之範圍應否及於子

女，並衡酌其謀生、耕作能力，是否確有繼續輔導之必要，依

男女平等原則，妥為規劃。上開房舍土地處理要點第 4 點第 3 
項：「死亡場員之遺眷如改嫁他人而無子女者或僅有女兒，其

女兒出嫁後均應無條件收回土地及眷舍，如有兒子准由兒子繼

承其權利」，其中規定限於榮民之子，不論結婚與否，均承認

其所謂繼承之權利，與前述原則（平等原則）不符。主管機關

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六個月內，基於上開解釋意旨，就相關

規定檢討，妥為處理。

依上述司法院解釋，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行使意見不一致

時以父之意思為主、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榮民之子得繼承國

家配耕之農場但已出嫁女兒則否，均違反憲法上的性別平等。

4. 釋字第 647 號解釋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配偶相互贈與之
財產不計入贈與總額，乃係對有法律上婚姻關係之配偶間相互

贈與，免徵贈與稅之規定。至因欠缺婚姻之法定要件，而未成

立法律上婚姻關係之異性伴侶未能享有相同之待遇，係因首揭

規定為維護法律上婚姻關係之考量，目的正當，手段並有助於

婚姻制度之維護，自難認與憲法第 7 條之平等原則有違。

經 典 試 題

(　　) 1. 國家應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
(A) 形式平等 (B) 實質平等
(C) 起跑點平等 (D) 機會平等

(　　) 2. 下列何者非屬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保護婦女之基本 
國策？
(A) 維護婦女人格尊嚴 (B) 保障婦女人身安全
(C) 提倡家庭計畫 (D) 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　　) 3.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對於婦女地位特予規定，何者並非其 
規定之內容？

1.(B)　2.(C)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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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 (B) 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
(C) 提供其就業輔導 (D) 消除性別歧視

(　　) 4. 目前我國對婦女的平等保障，有何特別扶助的措施？
(A) 就業法規上特別保障 (B) 選舉上有保障名額
(C) 國家考試上有特別保障 (D) 選舉上有婦女團體代表

(　　) 5. 民法原關於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由父
行使之規定部分，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認為與憲法何規定意旨
不符？
(A) 男女平等消除性別歧視
(B) 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之其他自由保障
(C) 保護未成年子女
(D) 兒童福利

(　　) 6. 下列何者違反平等原則？
(A)  民法關於父母對未成年子女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由父
行使之規定

(B) 兵役法規定，中華民國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
(C) 依卸任總統禮遇條例，對卸任總統之禮遇
(D) 依選罷法第 65 條之婦女保障名額規定

(　　) 7. 有關平等原則，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敘述何者為是？
(A) 國軍眷村改建條例過度照顧軍眷，全部皆屬違反平等原則
(B)  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適用對象，以「受無罪之判
決確定前曾受羈押或刑之執行者」為限，不違反平等原則

(C)  行政院依省縣自治法授權，未規定福建省由人民選舉省長與
議員，係屬違反平等原則

(D)  榮民生前向國家借用之農場，如僅有女兒，於其死亡且女兒
出嫁後，應無條件收回土地及眷舍，有違男女平等原則

(　　) 8. 依司法院解釋，下列法令規定何者違反憲法上的性別平等？①父
母對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行使意見不一致時，以父之意思為主　②
榮民之子得繼承國家配耕之農場，但已出嫁女兒則否　③妻以夫
之住所為住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③ (D) ①②③

(二) 宗教平等
宗教平等，乃指不問何種宗教在法律上一均受同等保障。同時，

對有信仰宗教和無信仰宗教的人，在憲法上也受平等待遇。並不

4.(B)　5.(A)　6.(A)　7.(D)　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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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因為有信仰宗教，就受到較好的對待。

(三) 種族平等
憲法規定種族平等，且在第 5 條也規定「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
等」。但為了保護少數族群與肯定多元文化，在憲法本文又有例

外規定。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國家應肯定多元文化，並積
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文化。」憲法增修條文第 11 條：「國
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

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與以保障

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對於澎湖、金門及馬祖

地區人民亦同。」這是因為少數族群天生資源有限，在多數人的

文化侵入下難以生存，故憲法中特別規定可以給予優惠性差別 
待遇。

(四) 階級平等
人民無論貴賤、貧富、勞資等階級之差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五) 黨派平等
憲法規定黨派平等的真義，係指各黨派均受法律同等的保護。政

黨與國家分離，任何政黨均不得享受任何優待或特權，亦不受任

何歧視或壓迫，即所謂的政黨平等。

釋字第 340 號解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
定：『政黨推薦之區域、山胞候選人，其保證金減半繳納。但政

黨撤回推薦者，應全額繳納』，無異使無政黨推薦之候選人，須

繳納較高額之保證金，形成不合理之差別待遇，與憲法第七條之

意旨有違，應不再適用。」

(六) 社會福利政策
國家在推動受益權時，也就是國家對人民提供福利政策時，也必

須重視平等原則。但在基本國策的條文以外，國家也會推動其他

福利政策。不論是基本國策中規定的福利政策，或是憲法中沒有

規定的福利政策，都需要受到平等原則的拘束。但由於國家財政

資源有限，故在推動上，仍然可以有差別待遇。

釋字第 485 號解釋：「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
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

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

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促進民生福祉乃憲法基本原則之一，此

觀憲法前言、第一條、基本國策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之規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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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立法者基於社會政策考量，尚非不得制定法律，將福利資源

為限定性之分配。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分別規

定，原眷戶享有承購依同條例興建之住宅及領取由政府給與輔助

購宅款之優惠，就自備款部分得辦理優惠利率貸款，對有照顧必

要之原眷戶提供適當之扶助，其立法意旨與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

尚無牴觸。惟鑒於國家資源有限，有關社會政策之立法，必須考

量國家之經濟及財政狀況，依資源有效利用之原則，注意與一般

國民間之平等關係，就福利資源為妥善之分配，並應斟酌受益人

之財力、收入、家計負擔及須照顧之必要性妥為規定，不得僅以

受益人之特定職位或身分作為區別對待之唯一依據；關於給付方

式及額度之規定，亦應力求與受益人之基本生活需求相當，不得

超過達成目的所需必要限度而給予明顯過度之照顧。立法機關就

上開條例與本解釋意旨未盡相符之部分，應通盤檢討改進。」

（另參考釋字第 542 號、第 571 號）。

經 典 試 題

(　　) 1.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在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時， 
國家應尊重其：
(A) 民族意願 (B) 民族文化
(C) 憲法 (D) 法律

(　　) 2. 依憲法所定平等權的真義，所謂黨派平等係指？
(A) 各政黨應享有國家同額的經費補助
(B) 公職應平等分配於各黨派
(C) 各政黨應配得中央民意代表機關中相同的席位數
(D) 各黨派均受法律同等的保護

(　　) 3. 政黨與國家分離，任何政黨均不得享受任何優待或特權，亦不受
任何歧視或壓迫。此即所謂的：
(A) 黨員平等 (B) 政黨平等
(C) 以黨領政 (D) 以黨治國

(　　) 4. 政黨推薦候選人保證金減半規定，與憲法保障之何種權利有違？
(A) 選舉權 (B) 財產權
(C) 信仰自由權 (D) 平等權

(　　) 5. 為促進政黨政治之發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有政黨推薦之
候選人，其保證金減半繳納，此一規定是否合憲？

1.(A)　2.(D)　3.(B)　4.(D)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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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違憲 (B) 合憲
(C) 視政黨在國會之席次而定 (D) 尚未作成憲法解釋

(　　) 6.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85 號解釋中指出，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並
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何
種平等？
(A) 實質上 (B) 理論上
(C) 精神上 (D) 心理上

應 考 小 叮 嚀

須瞭解平等權的概念非形式平等而為實質平等。所謂實質平等，強調合

理的差別待遇。至於如何審查差別待遇是否合理，則須熟讀相關大法官 
解釋。

6.(A)


